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８１１

公司简称
：

东方集团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１２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报补充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和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披露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
，

本公司应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

结合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董事会工作报告
（

一
）“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以及公司审计报告第四十五项
“

分部报告
”

中对各行业的营业收入
、

营业费用
、

营业利润
、

资
产总额

、

负责总额列示之内容
，

现就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补充说明如下
：

关于公司主要子公司经营情况及业绩分析
（

单位
：

万元
）

２００９

年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东方家园有限公司 销售建筑装饰材料
５０

，

０００ ３７７

，

６８１ ４５

，

４６２ －１５

，

３５０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
有限公司

粮食收购
、

种植
、

加工
、

销
售 ５０

，

０００ ８８

，

１１０ ５０

，

０４４ ４４

１

、

２００９

年
，

东方家园秉承
“

顾客为本
”

的经营理念
，

从顾客的需求出发
，

以顾客利益为
重

，

不断满足并超越顾客的期望
。

按照全新的组织架构
，

组建了六大事业部
，

包括十一个业
务单元

，

涵盖了东方家园的全部业务组成
；

通过夯实基础
，

建立业务模式
，

优化人员流程
，

打
造家园文化

，

不断提高企业的专业化经营管理水平
。

重点推进了信息化项目
，

全面提升商业
模式

、

管理系统
、

门店管理
、

顾客管理
、

财务管理
、

电子商务
、

组织优化
、

流程梳理
、

软件开发
与硬件配置

，

优化营运与销售模式
，

提升运营效率和业务潜力
，

实现了从关注内部管控
，

到
关注业务优化及创新

，

再到关注战略创新的跨越
。

２００９

年东方家园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１０５

，

９５４

万元
，

主营业务利润
１５

，

９２５

万元
，

净利润
－１５

，

３５０

万元
。

该公司亏损对公司总体净利润影响较大
，

主要是受经济大环境及建
材连锁超市行业整体状况的影响

，

并且该公司的毛利率低
、

费用较高
。

２０１０

年
，

东方家园总体上将根据市场的变化调整战略和策略
，

谋求平稳发展和增
长

。

未来家居流通业的竞争将更为激烈
，

只有企业的商业模式与市场需求相吻合
，

才
能站稳脚跟

，

获得发展
。

东方家园全新的商业模式通过不断的市场磨合
、

优化调整
，

将
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增长

；

随着全球能源紧张和倡导低碳经济的到来
，

对精装房的
需求将会有一个较大的推动

；

同时
，

今年行业的规模扩张将从追求扩张速度转向注重
扩张的质量和效能转变

；

未来家居建材流通业品牌集中度将越来越高
，

品牌将会成为
企业左右市场和消费者的关键

，

预计
２０１０

年家居流通企业之间的品牌营销竞争将更
加激烈

。

２０１０

年
，

东方家园将继续坚持巩固和完善建材零售
‘

四位一体
’

互动式全新商业模式
，

立足于通过信息化建设
，

成就卓越绩效
，

实现东方家园与供应商
、

顾客
、

投资人
、

合作伙伴
、

家园员工的共同发展与多赢
；

通过建材超市在格局和商品品类上的优化
，

进一步细分市场
；

重点拓展欧华尚美饰品的发展空间
，

提升专业性
，

同时强化家装在差异化经营中的重要环
节作用

；

通过部署实施
ＳＡＰ

零售行业解决方案
，

建立一个长效的管理体系
，

以谋求在新的经
济环境下长期发展

，

实现更大的自我超越和企业跨越
，

保持行业领先优势
。

２

、

２００９

年
，

公司根据国家和黑龙江省
《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

及相关农业政策对农
业产业发展的规划

，

黑龙江省将着力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和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及企业集
团示范基地

，

以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
，

延伸产业链
，

深入实施品牌战略
，

推进品牌农业发展
。

公司站在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

推进农业产业化
、

发展现代农业的高度
，

充分利用国
家对农产品加工业制订的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

，

抓住机遇
，

投资设立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
限公司

，

开展粮食深加工等业务
，

进一步拓宽公司的经营领域
，

有效提升公司经营能力
。

在
短短半年时间里

，

粮油公司从零起步
，

快速发展
，

成效显著
。

园区建设初见成效
，

与五常市
、

方正县政府达成共识
，

分别签订了合作开发建设稻米加工园区的框架协议
；

五常园区的两
条加工生产线已安装完毕并试产成功

；

基地建设全面展开
，

制订了优质稻米产业化基地实
施方案

，

探索了组建优质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

企研联盟合作意向已经达成
，

正在进行深入
论证

；

原粮贸易开始启动
，

大米产销正常运行
；

人员队伍不断壮大
，

经营管理逐步规范
。

２００９

年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净利润
４４

万元
，

该公司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新成立
，

经
营期较短

，

这是导致其盈利较少的主要原因
。

２０１０

年
，

在国家提出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特别是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
背景下

，

农业产业化将给企业的发展带来契机和广阔的空间
。

从整个行业的发展来看
，

企业
的生产规模将逐步实现规模化和产业化

，

粮油企业将进一步整合
、

提升
，

向集团化方向发
展

，

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
、

强强联合将成为发展的主要形式
；

粮油食品将注重追求安全
、

优
质

、

营养
、

方便的健康理念
；

粮油食品的深加工将进一步加快
；

企业的品牌意识和品牌战略
将进一步增强

。

２０１０

年
，

公司将围绕探索发展具有东方特色的现代农业的战略要求和总体目标
，

建立
以农业科研

、

种植基地
、

加工园区
、

产品营销
、

原粮贸易及物流五大业务为一体的农业产业
化发展模式

，

在体制
、

机制和模式上有所创新
、

实现突破
。

通过科技创新
，

依托国内外前沿技
术

，

围绕稻米加工开展精深加工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以及跨行业和技术领域实施副产品
综合利用的研究开发

；

高起点
、

高水平
、

高质量推进稻谷加工园区规划
、

设计
、

建设
；

利用生
物技术逐步在分子农业领域方面开展新农业

、

新产品的开发
；

加强优质稻种研发和繁育
，

推
进和发展具有东方特色的优质水稻种子专业研发机构

、

繁育基地和示范园区
，

通过优良稻
种的推广应用

，

打造优质水稻种植基地
；

加强产品销售网络体系建设
，

强化营销策略
，

打造
优质大米全国知名品牌

，

将陆续推出有机米
、

营养米等系列产品
，

占据高消费群体市场
。？

特此公告
。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五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２４５

股票简称
：

澳洋顺昌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７

江苏澳洋顺昌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江苏澳洋顺昌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２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个人股东
、

证券投资基金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派发现金股息每

１０

股为
０．４５

元
）；

同时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

对于其
他非居民企业

，

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权益分配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

权益分派后总股本增至
１８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

２

、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３

、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１２

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１０９

昌正有限公司
五

、

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
。

六
、

股本变动情况表

单位
：

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增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８３

，

４７５

，

０００ ６８．６５％ ４１

，

７３７

，

５００ ４１

，

７３７

，

５００ １２５

，

２１２

，

５００ ６８．６５％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６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５９％ ３０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４９．５９％

其中
：

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６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５９％ ３０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４９．５９％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２３

，

１７５

，

０００ １９．０６％ １１

，

５８７

，

５００ １１

，

５８７

，

５００ ３４

，

７６２

，

５００ １９．０６％

其中
：

境外法人持
股 ２３

，

１７５

，

０００ １９．０６％ １１

，

５８７

，

５００ １１

，

５８７

，

５００ ３４

，

７６２

，

５００ １９．０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３８

，

１２５

，

０００ ３１．３５％ １９

，

０６２

，

５００ １９

，

０６２

，

５００ ５７

，

１８７

，

５００ ３１．３５％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８

，

１２５

，

０００ ３１．３５％ １９

，

０６２

，

５００ １９

，

０６２

，

５００ ５７

，

１８７

，

５００ ３１．３５％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２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
、

本次实施权益分派后
，

按新股本
１８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

２００９

年度
，

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０４６

元
。

八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
（

南区
）

新泾中路
１０

号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

：

林文华许鹏程
咨询电话

：

０５１２－５８１６１２７６

传真电话
：

０５１２－５８１６１２３３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顺昌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１２７

证券简称
：

金健米业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１４

号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五届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召开了董事会五届十八次会议
，

会议以
通讯方式表决

，

会议应参与表决人数为
６

人
，

实际表决人数
６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公司章程原第二条为
：

公司系依照
《

公司法
》

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公司
”）。

公司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函
（

１９９８

）

２

号文件批准
，

以募集方式设立
；

在湖南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注册登记

，

取得营业执照
，

营业执照号为
４３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２１

。

现更改为
：

公司系依照
《

公司法
》

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公司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函
（

１９９８

）

２

号文件批准
，

以募集方式设立
；

在湖南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注册登记

，

取得营业执照
，

营业执照号为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４５０５

。

公司章程原第十三条为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开发
、

生产
、

销售粮油及制品
、

新型
食品

、

食品包装材料
，

销售饲料及饲料原料
；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

国家
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除外

），

本企业生产
、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

机械设备
、

仪器仪表
、

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

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除外
）

及本企业的进料加工
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现更改为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开发
、

生产
、

销售定型包装粮油及制品
、

食品包装
材料

；

经营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公司章程原第十八条为
：

公司发起人为常德市粮油总公司
，

出资方式为实物出资
，

出资时
间为

１９９８

年
，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５４４

，

４５９

，

６１７

股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６

，

００５

，

６１０

股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３９８

，

４５４

，

００７

股
。

有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如下表
：

时间 限售期满新增可上市交易股份数量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１６

，

８７７

，

３３５

股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１６

，

８７１

，

７２５

股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１１２

，

２５６

，

５５０

股
现更改为

：

公司发起人为常德市粮油总公司
，

出资方式为实物出资
，

出资时间为
１９９８

年
，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５４４

，

４５９

，

６１７

股
，

现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

董事会审议通过
，

并决定将此议案提交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二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
，

董事会五届十三次会议曾提出召开
“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但由于公司大股东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分行内部审议
程序未完成

，

故取消
。

现公司董事会决定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１

、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２

、

会议地点
：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３

、

会议议题
：

（

１

）

关于市国土储备中心拟补偿收回紫菱花园土地的议案
（

已经公司董事会五届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

）；

（

２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４

、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及法律顾问
。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下午
３

时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本公司股份的股东

。（

３

）

不能出席会议的股
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

５

、

参加会议登记办法
：（

１

）

登记手续
：

请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
（

９

：

００

至
１６

：

００

）

到本公司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形式登记
。 （

２

）

地
址

：

湖南省常德市德山开发区金健米业总部董事会秘书处
；

联系人
：

王俊杰
；

联系电话
：（

０７３６

）

２５８８２１６

；

传真
：（

０７３６

）

２５８８２２０

；

邮政编码
：

４１５００１

。（

３

）

法人股东凭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营
业执照复印件登记

。 （

４

）

个人股东凭股票帐户卡及个人身份证登记
。 （

５

）

受托人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股票帐户卡登记
。 （

６

）

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代理人签名
：

代理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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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0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五

股票简称
：

株冶集团 证券代码
：

600961

编号
：

临
2010-009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就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后

督查情况的通报》中有关公司环保项目问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近日
，

公司从相关媒体了解到
，

公司的控制人
--

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湖南有色股份
"

）

被国家环保部纳入未能按期完成环保问题整改承诺
，

被通报批评
。

经公司查
询国家环保部网站

，

发现其公布的
《

关于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后督查情况的通报
》（

环办
[2010]67

号文
）

的附件
《

通报批评公司及其未按期完成整改的环保问题
》

中
，

湖南有色股份所涉及的环
保问题分布于其下的两个子公司

，

共两个子项
，

还有两个涉及的是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的下属企业

。

其中
，

第一个子项与公司有关
，

即
：

1

、

株洲冶炼集团有限公司铅烟化炉未
安装自动监控系统

；

2

、

2006

年批复的外渣场环保综合整治项目尚未申请环保竣工验收
。

因
2007

年
3

月公司通过定向增发收购了公司控股股东株洲冶炼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经营性资
产

，

前述资产也已一并纳入了公司
。

公司针对国家环境保护部的通报非常重视
，

特对所列问题进行了自查
，

现将情况说明如
下

：

1

、

公司铅烟化炉未安装自动监控系统
。

说明
：

公司已经按照环保部门的要求逐步安装和完成了一套废水外排口的自动监控系统
和六套烟气自动监控系统

（

三套制酸尾气和三套脱硫尾气自动监控系统
），

实现了废水和重点
废气排放点自动监控

。

铅烟化炉作为公司铅生产系统中综合回收锌的一台设备
，

因其污染物
排放负荷小

，

公司暂未对其安装自动监控系统
。

2

、

2006

年批复的外渣场环保综合整治项目尚未申请环保竣工验收
。

株冶外渣场环保整治项目总投资
2200

多万元
，

2006

年
9

月项目投入试运行
，

2006

年
12

月
，

我公司以株冶集生字
[2006]54

号文向湖南省环保局提出申请验收
，

湖南省环保局也组织
了人员对外渣场的整治情况进行了检查

，

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意见
，

按照意见
，

公司完成了增
加地下水监测井和铁渣转运场的硬化工作

，

并于
2009

年
11

月以株冶集字
[2009]24

号文
《

关
于对我公司老渣山综合治理工程进行环保验收的请示

》

向湖南省环保局提出验收申请
，

目前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已经完成验收监测工作

，

正在编制
"

三同时
"

验收监测报告
。

公司还将在整改完毕及时进行后续公告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特此公告
。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5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

002377

证券简称
：

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
：

2010-015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至瑞丽高速公路

湖北省阳新至通城段沥青材料采购招标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
、

中标概况
2010

年
5

月
26

日
，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及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广西国创道路材料有限公司分别接到湖北省杭瑞高速公路阳新至通城段建设项
目部发出的中标通知书

。

根据中标通知文件
，

本公司被确定为杭州至瑞丽高速公路湖北省
阳新至通城段沥青采购

LQ03

合同段中标人
,

中标金额为
：

人民币
66,571,428.00

元
；

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西国创道路材料有限公司被确定为杭州至瑞丽高速公路湖北省阳新至通城
段沥青采购

LQ04

合同段中标人
，

中标金额为
：

人民币
105,903,100.00

元
，

两合同段中标总
金额为

：

人民币
172,474,528.00

元
。

本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12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网上发
布

《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至瑞丽高速公路湖北省阳新至通城段沥青材料采
购招标评标结果公示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0-013

。

二
、

项目概况
本项目是

《

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
》

"7918

网
"

中的第
12

条横线
，

起于浙江杭州
，

经江西
、

湖北
、

湖南
、

贵州
，

止于云南瑞丽
。

本项目也是湖北省
"651"

骨架公路网中
"

横五线
"

的组成部
分

，

还是湖北省规划的旅游快速通道之一
，

及
"

武汉城市经济圈
"

的大外环之
"

南环
"

。

本项目
在湖北省境内经过黄石市及咸宁市两个行政区划

。

本项目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
，

设
计速度

100km/h

，

路基宽度
26.0m

，

荷载标准为公路
－Ⅰ

级
，

桥梁宽度为
2×12.75 m

，

隧道建
筑限界为

10.75×5.0 m

，

主线全长约
199.722km

。

本次招标内容为杭州至瑞丽高速公路湖北
省阳新至通城段路面工程用沥青材料采购

。

本工程由湖北省杭瑞高速公路阳新至通城段建
设项目部负责招标工作

。

本次中标第
LQ03

合同段
，

预计使用国创牌
SBS

改性沥青
13200

吨
，

供货期计划从
2010

年
5

月开始
；

LQ04

合同段
，

预计使用国创牌
SBS

改性沥青
18100

吨
，

供货期计划从
2010

年
7

月开始
。

三
、

交易对方情况
杭州至瑞丽高速公路湖北省阳新至通城段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关
于湖北省阳新

（

赣鄂界
）

至通城
（

鄂湘界
）

公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

发改交运
[2008]321

号文
）

批准建设
，

初步设计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

关于阳新
（

赣鄂界
）

至通城
（

鄂
湘界

）

公路初步设计的批复
》（

交公路发
[2008]420

号批准
，

所需建设资金来源于国家投资和
银行贷款

。

2008

年成立杭州至瑞丽高速公路湖北省阳新至通城段项目部
。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至瑞丽高速公路湖北省阳新至通城段项目部
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上一会计年度没有承接该公司工程
。

四
、

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中标项目含税合同总金额为

172,474,528.00

元
，

占本公司
2009

年度经审计营业
总收入的

28.10%

。

本公司预计第一次供货时间约在
2010

年
5

月
，

预计
2011

年
10

月完工
。

本项目的履行对本公司
2010

年与
2011

年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
。

五
、

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公司目前正在办理履约保函

、

开工预付款保函及合同谈判事宜
，

将于近日与
湖北省杭瑞高速公路阳新至通城段建设项目部签订合同

。

特此公告
。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2370

证券简称
：

亚太药业 公告编号
：

2010-10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20

号文件核准
，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3,000

万
股

，

发行价格为每股
16.00

元
。

天健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3

月
9

日对本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天健验
[2010]49

号
《

验资报
告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关于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
通知

》（

深证上
[2010]83

号
）

同意
，

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3

月
1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
牌上市

。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及上市有关事宜

，

包括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后
，

办理公司变更登记事宜
。

2010

年
5

月
26

日
，

公司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

并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换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

注册号
：

330000000006107

；

住所
：

浙江省绍兴县云集路
1152

号
；

法定代表人
：

吕旭幸
；

注册资本
：

12,000

万元
；

实收资本
：

12,000

万元
；

公司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经营范围
：

许可
经营项目

：

片剂
（

含青霉素类
）、

硬胶囊剂
（

含头孢菌素类
、

青霉素类
）、

透皮贴剂
（

激素
类

）、

冻干粉针剂粉针剂
（

头孢菌素类
）

的生产
（

详见
《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生产许可
证

》，

有效期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原料药的生产
（

详见
《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生产许
可证

》

有效期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一般经营项目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国家法律法规
禁止或限止的除外

），

医药相关产业项目的研究
、

投资与管理
。 （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

特此公告
。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5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

002370

证券简称
：

亚太药业 公告编号
：

2010-11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

以下简
称
"

会议
"

）

通知于
2010

年
5

月
22

日以专人送达
、

邮件等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0

年
5

月
27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的应表决董事
9

人
，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人
，

其中独立
董事

3

人
。

会议的通知
、

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则及
《

公司章
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董事表决
，

通过了以下议案
：

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

自查报告及整
改计划的议案

》。

《

关于
"

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

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的公告
》

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

www.

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5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

600535

证券简称
：

天士力 编号
：

临
2010-013

号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利润分配方案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4

元
，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36

元
●

股权登记日
：

2010

年
6

月
4

日
●

除息日
：

2010

年
6

月
7

日
●

红利发放日
：

2010

年
6

月
10

日
一

、

通过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及日期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0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0

年
5

月
25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二
、

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
1

、

本次股利分配拟以
2009

年末总股本
48,800

万股为基数
，

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4

元
（

含税
），

向股利分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
19,520

万元
（

含
税

）。

2

、

发放年度
：

2009

年度
三

、

股权登记日和除息日
1

、

股权登记日
：

2010

年
6

月
4

日
2

、

除息日
：

2010

年
6

月
7

日
3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10

年
6

月
10

日
四

、

发放对象
本次红利发放对象为截止

2010

年
6

月
4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五
、

派发现金红利的实施办法
1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
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
行派发

。

股东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
、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永生建筑有限公司
、

天津市中央
药业有限公司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

2

、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的个人股东
，

由本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

人所得税
，

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36

元
。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公司将根据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

《

企业所得税法
》

"

）

及其实施条例的规
定

，

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扣除
10%

企业所得税后的金
额

，

即每股人民币
0.36

元进行派发
；

如该类股东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5

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供
相关纳税证明文件

：

如
（

1

）

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通用缴款书
／

完税凭证原
件

；

或者
（

2

）

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原件
，

以及
（

1

）

向公司出具的经
合法签署的该股东已就本次分红派息纳税或进行了纳税申报的声明原件

；

及
（

2

）

股票账户卡原
件

、

QFII

的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

相关授权委托书原件
、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等
（

以下合称
"

证明文件
"

），

经公司审核同意后
，

将不安排相关现金红利所得的代扣代缴
，

并由公
司向该等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04

元
。

该等证明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
方式在前述时间内送达至公司

。

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前述时间内向公司提供符合要求的证明
文件

，

公司将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如存在除前述
QFII

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
（

其含义同
《

企业所得税法
》），

建议参考
《

企业所得税法
》

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

依照本法第三十七条
、

第三十八条规定应当扣缴的所得
税

，

扣缴义务人未依法扣缴或者无法履行扣缴义务的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纳税人未
依法缴纳的

，

税务机关可以从该纳税人在中国境内其他收入项目的支付人应付的款项中
，

追缴
该纳税人的应纳税款

"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对于属于
《

企业所得税法
》

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的机构投
资者的所得税自行缴纳

，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4

元
。

六
、

咨询联系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地址

：

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
2

号天士力现代中药城
邮编

：

300410

电话
：

022-26736999

传真
：

022-26736721

七
、

备查文件
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28

日

A

股代码
：

600096

公司债代码
：

126003

编号
：

临
2010-014

A

股简称
：

云天化 公司债简称
：

07

云化债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

元
（

含税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
（

含税
）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1

元
；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09

元
●

股权登记日
：

2010

年
6

月
4

日
●

除权除息日
：

2010

年
6

月
7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10

年
6

月
11

日
一

、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2010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0

年
4

月
21

日的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二
、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

、

2009

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72,595,334.67

元
。

本次分红派息以
2009

年度分红
派息的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6

月
4

日的总股本
590,121,281

为基数
，

拟派发现金股利
59,012,

128.10

元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
（

含税
）。

其余未分配利润待以后年度分
配

。

2

、

发放年度
：

2009

年
3

、

发放范围
：

截止
2010

年
6

月
4

日下午
3:00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4

、

每股税前红利金额
0.1

元
。

对于流通股中的个人股东
，

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个
人所得税后

，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
0.09

元
/

股
；

对于流通股中的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
,

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

0.1

元
/

股
。

5

、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

"QFII"

）

股东
，

本公司依据国家税务总局
2009

年
1

月
23

日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

国税函
【

2009

】

4

号
）

的规定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按照税后金额发放
，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

为
0.09

元
/

股
。

三
、

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

、

股权登记日
：

2010

年
6

月
4

日
2

、

除息日
：

2010

年
6

月
7

日
3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10

年
6

月
11

日
四

、

分派对象
截止

2010

年
6

月
4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五
、

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1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

2

、

除上述股东外
，

其余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
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
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六
、

咨询机构
：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

：

云南省水富县向家坝镇
电话

：

0870-8662006

传真
：

0870-8662010

七
、

备查文件
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0623

证券简称
：

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

2010－017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电
话通知的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0

年
5

月
27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秀林先生主持
，

公司董事
7

名
，

实际参加会议表决董事
7

名
，

公司
部分监事

、

高管人员列席本次董事会会议
，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审议并以签字形式表决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增持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延边药业
"

）

注册资本为
30,000

万元
，

本公司持
有

29,194

万股
，

占延边药业注册资本的
97.31%

，

为延边药业的控股股东
。

为适应日益激烈
的市场竞争

，

规范延边药业股权结构
，

奠定公司长远发展基础
，

决定增加对延边药业的持股
比例

，

以人民币
2

元
/

股的价格
（

延边药业
2009

年末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

增
持延边药业其他股东持有的

796

万股股份
，

收购总价款人民币
1,592

万元
。

收购完成后
，

公
司将直接持有和通过全资子公司持有延边药业

100%

股权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二
、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吉林敖东集团长白庄参茸有限公司的议案
。

依据吉林省政府确定的振兴人参产业发展战略
，

本公司被确定为首批人工种植人参进
入食品的试点单位

。

为抓住机遇
，

合理开发
、

利用长白山地区人参资源
，

增加新的利润增长
点

，

公司决定设立全资子公司吉林敖东集团长白庄参茸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白庄公

司
"

），

该公司注册地址为敦化市经济开发区工业小区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

公司
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

占长白庄公司注册资本的
100%

，

长白庄公司经营范围为
：

保健食品
、

食品
、

饮料
、

农副产品
、

食品添加剂
、

化妆品
、

酒剂
、

饲料
、

强化食品
、

洗涤用品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根据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该项投资属于董事会权限
，

无需股东大会批准
。

特此公告
。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0623

证券简称
：

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

2010-018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09

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已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发布了
2009

年年度报告
。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
面地了解公司情况

，

公司定于
2010

年
6

月
9

日下午
15:00-17:00

点举行
2009

年年度报告
业绩说明会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
远程的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以登录
"

吉林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参与交流
。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
：

董事会秘书陈永丰先生
、

财务总监张淑媛女
士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342

证券简称
:

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2010-042

关于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电气风电设备

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10

年
5

月
20

日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巨力索具
"

或
"

本公司
"

）

与上海电
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海风电设备
"

）

签订了
《

战略合作伙伴协议书
》（

以下简称
"

《

协议书
》

"

），

确定了战略合作关系
。

一
、

协议对方介绍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9

月
，

注册资本
：

3

亿元人民币
，

法定代表人
：

祁新平
。

主营业务为
：

风力发电设备及零部件的设计
、

开发
、

制造和销售
，

风力发电设备安装
、

调试
、

维护
、

修理
，

电力工程
、

风力发电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
务

，

投资咨询
，

投资管理
，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上海风电设备由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华电工程公司共同投资
。

上海风电设
备股东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装备制造业集团之一

。

2005

年
4

月在香港
H

股上市
，

净资产约
211

亿元
，

员工约
3

万人
。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强大的设备总成
套

、

工程总承包和为客户提供现代综合服务的核心竞争能力
。

二
、

协议主要内容
1

、

上海风电设备承诺在巨力索具能够提供满足其所需吊装索具产品时
，

指定巨力索具为
在其生产

、

配套
、

工程施工
、

技改等项目中吊装索具产品的优先选用供应商
。

2

、

巨力索具承诺积极配合上海风电设备实现吊装索具产品的规范性管理
，

并提供支持
。

3

、

本协议有效期自
2010

年
5

月
20

日至
2011

年
5

月
19

日
。

三
、

对本公司的影响
1

、

巨力索具与上海风电设备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
，

对公司未来业务产生积极影响
，

有利
于双方建立产品的供需链关系

，

保证供需合作的长期稳定
；

2

、

巨力索具与上海风电设备合作协议的签订
，

有利于建立畅通的信息共享渠道
，

整合双
方的优势资源

，

加强交流
、

沟通
，

以达到强强联合
，

互惠互利
，

共同发展
。

四
、

备查文件
1

、《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与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伙伴协议书
》。

敬请投资者关注
。

特此公告
。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26

日


